
澎湖縣望安鄉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貳、公墓納骨堂之使用 貳、公墓納骨堂之使用  

第十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

費提供其申請使用本堂：  

一、殉職警察、義勇警察、民防人

員、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

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

人員，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經政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死亡者。  

三、其它特殊情形報經本所核准

者。 

前項申請案，不適用於雙人式及家

族式櫃位。但家族多人死亡，

並能滿住櫃位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

費提供其申請使用本堂：  

一、本鄉公務人員因公死亡或轄內

居民之現役軍人因公作戰死

亡，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本鄉當年度列冊有案之低收入

戶死亡者。  

三、其它特殊情形報經本所核准

者。  

前項申請案，不適用於雙人式及家

族式櫃位。但家族多人死亡，

並能滿住櫃位者不在此限。 

因立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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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宗字第

1140561645

號及澎湖縣

政府 114 年 7

月3日府民殯

字第

114004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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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